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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3－801） 
府法訴字第 1030195626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 

訴願代理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彰化地政事務所 

 

訴願人等因更正繼承登記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3 年 3 月 7 日

彰地一字第 1030002462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

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事  實 

緣案外人○○○於 102年 9月 25日向原處分機關辦理繼承取得被

繼承人○○○所有本縣秀水鄉○○○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

所有權利範圍 5分之 1，嗣訴願人○○○係系爭土地被繼承人○○

○養父○○○之長子○○○子孫，訴願人○○○係被繼承人○○

○養父○○○配偶○○○弄養子○○○子孫，訴願人等疑原處分

機關有未符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，核准案外人○○○繼

承取得被繼承人○○○系爭土地所有權利，故函請原處分機關更

正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該繼承登記案件係依光復後民法繼承編規

定辦理，於法並無不合，遂以103年3月7日彰地一字第1030002462

號函否准所請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

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訴願暨補充理由意旨略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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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○○○於 10年 7月 5日死亡，依當時之繼承習慣規定，

即由戶主之兄長○○○繼承本案之財產，此觀「繼承登

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 點」前段規定甚明。彰化地政事

務所卻誤引同規定第 13點後半段以○○○（40年 6月

17 日）存活而由○○○在 92 年後繼承了○○○之全部

本案財產。○○○母○○○於 73年 7月 25日死亡，○

○○祖父○○○於 40年 6月 17日死亡，依民法第 1140

條之規定，並無權代位繼承於 10 年 7 月 5 日死亡之○

○○財產。 

（二） ○○○於 10年 7月 5日死亡時，有兄○○○（20年 10

月 7日死亡）弟○○○（40年 6月 17日死亡）弟○○

○（78年 9月 6日死亡）存活，依當時法令規定可以繼

承○○○本案土地。 

（三） 養父○○○於明治 41 年 10 月 18 日死亡，隨由兄長○

○○於「明治 41 年 11 月 18 日」相續為戶主，○○○

於「明治 42年 2月 4日」分戶，○○○於「明治 43年

11月 23日」分戶，故○○○於民國 10年死亡時，無配

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依當時的繼承法令及習慣，即由

原戶主○○○繼承，並非沒有合法繼承人，○○○當時

已分戶出去對○○○沒有繼承權，此觀規定第 13 點前

段文字自明，彰化地政所「存活者僅○○○」係不合規

定。 

（四） 依大法官釋字第 668號解釋及日據時期日本民法物權編

第 255條規定共有人中之一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，其持

分歸屬於其他共有人，則○○○於民國 10 年死亡時，

其系爭共有土地，依前揭當時法令系歸共有人○○○等

人，符合補充規定 13條前段之優先適用規定云云。 

二、答辯暨補充理由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本案被繼承人○○○與配偶○○○於民國 2年 10月 22

日離婚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養父○○○於民國前 4年 10

月 18日死亡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兄○○○於民國 20年

10月 7日死亡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兄○○○於民國 2年



 3 

6月 13日死亡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弟○○○已於民國 4

年 8月 20日死亡，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，

對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遺產均無繼承權，僅有被繼承人○

○○之兄○○○於民國 40年 6月 17日死亡，符合上開

法令規定取得繼承權，再轉繼承，由其孫女○○○繼承

秀水鄉○○○地號，權利範圍 5分之 1土地。 

（二） 有關○○○有無繼承權，經向本縣秀水鄉戶政事務所查

證，○○○係○○○弄（○○○之配偶，○○○於民前

4年 10月 18日死亡）於民國 5年 6月 5日單獨收養，

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4點並無繼承權。 

（三）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68號解釋理由書及繼承登記法

令補充規定第 1 點訴願人所述依當時的繼承法令及習

慣，即由原戶主○○○繼承乙節，依法係屬不符，本案

係於光復後辦理繼承登記，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繼

承人，但該所定之繼承人應以民法繼承編施行之日生存

者為限，本所辦理登記審查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，並

無違誤等語。 

理 由 

一、 按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 8條規定：「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

編施行前，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依當時之法律亦

無其他繼承人者，自施行之日起，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

其繼承人。」，司法院釋字第 668 號解釋：「民法繼承編

施行法第八條規定：『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，被

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依當時之法律亦無其他繼承人

者，自施行之日起，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其繼承人。』

其所定『依當時之法律亦無其他繼承人者』，應包含依當

時之法律不能產生選定繼承人之情形，故繼承開始於民法

繼承編施行前，依當時之法規或習慣得選定繼承人者，不

以在民法繼承編施行前選定為限。惟民法繼承編施行於臺

灣已逾六十四年，為避免民法繼承編    施行前開始之繼

承關係久懸不決，有礙民法繼承法秩序之安定，凡繼承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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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於民法繼承編施行前，而至本解釋公布之日止，尚未合

法選定繼承人者，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應適用現行繼承

法制，辦理繼承事宜。」 

二、 次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點規定：「繼承開始（即被

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宣告確定死亡日期）於臺灣光復

以前者（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前），應依有關臺灣

光復前繼承習慣辦理。繼承開始於臺灣光復後（民國三十

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）至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者，依

修正前之民法親屬、繼承兩編及其施行法規定辦理。繼承

開始於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者，應依現行民法親

屬、繼承兩編暨其施行法規定辦理。」、第 2 點規定：「日

據時期臺灣省人財產繼承習慣分為家產繼承與私產繼承兩

種。家產為戶主所有之財產；私產係指家屬個人之特有財

產。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；私產繼承則因家

屬之死亡而開始。戶主喪失戶主權之原因：（一）戶主之死

亡。死亡包括事實上之死亡及宣告死亡。…」、第 3點規定：

「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之財產繼承，其繼承人之順序

為：（一）法定之推定財產繼承人。（二）指定之財產繼承

人。（三）選定之財產繼承人…。但至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

十一日止，尚未合法選定繼承人者，自該日起，依現行民

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繼承。」、第 11點規定：「日據時期共

有人中之一人死亡而無合法繼承人時，其他共有人如踐行

日本民法所定繼承人曠缺手續，經公示催告為無繼承人

後，其應有部分始歸屬於其他共有人。如光復前未踐行此

項程序者，應依我國民法繼承編施行法第八條規定定其繼

承人，如仍無法定繼承人承認繼承時，即應依民法第 1177

條、第 1178條所定程序公示催告確定無繼承人後，其遺產

歸屬於國庫。」、第 13點規定：「繼承開始在光復前，依當

時之習慣有其他合法繼承人者，即不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

定。如無合法繼承人時，光復後應依民法繼承編規定定其

繼承人，但該所定之繼承人應以民法繼承編施行之日生存

者為限。」第 14 點規定：「遺產繼承人資格之有無，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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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開始時為決定之標準，…」 

三、 經查訴願人主張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日據時期民國 10年 7月

5日死亡，依當時之繼承習慣，即由原戶主○○○繼承本案

之財產，惟查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養父○○○於民國前 4 年

10月 18日死亡，○○○於民國前 4年 11月 18日相續為戶

主，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國前 2年 11月 22日即已分戶而

自為戶主與○○○分屬不同戶，而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

第 2點：「日據時期臺灣省人財產繼承習慣分為家產繼承與

私產繼承兩種。家產為戶主所有之財產；私產係指家屬個

人之特有財產。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；私產

繼承則因家屬之死亡而開始。戶主喪失戶主權之原因：（一）

戶主之死亡。死亡包括事實上之死亡及宣告死亡。…」，同

補充規定第 3點：「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之財產繼承，

其繼承人之順序為：（一）法定之推定財產繼承人。（二）

指定之財產繼承人。（三）選定之財產繼承人。…但至民國

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止，尚未合法選定繼承人者，自該

日起，依現行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繼承。」，則被繼承人

○○○持續以戶主身分至民國 10年 7月 5日死亡，其死亡

時並未有上開補充規定第 3 點所定之順序繼承人，按依司

法院釋字第 668 號解釋意旨，凡繼承開始於民法繼承編施

行前，而至本解釋公布之日（98年 12月 11日）止，尚未

合法選定繼承人者，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應適用現行繼

承法制，辦理繼承事宜；又該號解釋理由書略以，繼承發

生於 34年 10月 24日之前，應適用臺灣繼承舊慣之繼承事

件，不因之後民法繼承編規定施行於臺灣而受影響。查民

法繼承編於 34年 10月 25日施行於臺灣，本件被繼承人○

○○係於民國 10年 7月 5日死亡，其繼承發生於民法繼承

編施行臺灣前，則依前述說明，如至 98年 12月 11日止，

尚未合法選定繼承人者，依上開司法院釋字第 668 號解釋

意旨，自 98年 12月 11日起，即應適用現行繼承法制，則

原處分機關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3點審認被繼承人

○○○與配偶○○○於民國 2年 10月 22日離婚，○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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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繼承權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養父○○○於民國前 4年 10

月 18日死亡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兄○○○於民國 20年 10

月 7日死亡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兄○○○於民國 2年 6月

13日死亡、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弟○○○已於民國 4年 8月

20日死亡，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，因渠等於民

法繼承編施行之日（34年 10月 25日）前死亡對被繼承人

○○○之遺產均無繼承權，僅有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兄○○

○於民國 40年 6月 17日死亡，符合光復後依民法繼承編

規定之繼承人，且被繼承人○○○之兄○○○於民法繼承

編施行之日（34年 10月 25日）仍生存，符合上開規定而

為財產繼承人，經再轉繼承後，由其孫女○○○繼承系爭

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土地。是就訴願人之更正請求案，原處

分機關否准所請，自屬有據。 

四、 另訴願人述及○○○（78年 9月 6日死亡）存活可以繼承

○○○系爭土地云云，經查○○○乃訴願人○○○之父，

係○○○弄於民國 5年 6月 5日單獨收養，○○○弄為○

○○之配偶，○○○於民國前 4年 10月 18日死亡後○○

○弄方單獨收養○○○，此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，與被繼

承人○○○並不存在親屬關係，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

第 14點遺產繼承人資格之有無，應以繼承開始時為決定之

標準，是○○○對○○○系爭土地並無繼承權，訴願人所

述，核無足採。 

五、 至訴願人主張依日據時期之法律（日本民法物權編第 255

條）規定，共有人中之一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，其持分歸

屬於其他共有人，○○○死亡後其兄○○○共有人有法律

上繼承權乙節，經查日據時期共有人中之一人死亡而無合

法繼承人時，其他共有人如踐行日本民法所定繼承人曠缺

手續，經公示催告為無繼承人後，其應有部分始歸屬於其

他共有人。如光復前未踐行此項程序者，應依我國民法繼

承編施行法第八條規定定其繼承人，如仍無法定繼承人承

認繼承時，即應依民法第 1177 條、第 1178 條所定程序公

示催告確定無繼承人後，其遺產歸屬於國庫，為繼承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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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補充規定第 11點所明文規定，是被繼承人○○○於民

國 10年 7月 5日死亡，既未踐行公示催告手續確定無繼承

人，即無應有部分歸屬於其他共有人規定之適用，則訴願

人所訴自無足採。從而，原處分機關所為准駁，揆諸首揭

規定，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至訴辯雙方其餘爭辯，因與

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再一一論述，併予敘明。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主任委員  林田富(請假)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溫豐文(代理)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奕群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常照倫 

委員  葉玲秀 

                委員  白文謙 

委員  楊瑞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03    年    9   月  9 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   
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） 


